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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一:中國國民黨主導標售改為整棟出售？ 
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一、國宅處73年7月24日簽
文：「擬建議內政部同意
由同一單位按標售底價統
一價購使用（並另以鈞長
私函向吳部長說明）」 
 

一、 
（一）私函在哪裡？內容寫什麼？發文者為何
人？是否影響台北市政府之決策? 

（二）結論： 

1. 73年12月3日投標須知：「仍須以公告公開
招標方式辦理」。 

2. 取得價格已高於市場:依73年11月27日「評
議新隆里辦公大樓及龍華之村國宅服務設施標
售預估底價會議紀錄」中載明: 

(1)地政處:「…最近三個月又漸走下坡(不動產市
場)，各建築業者投資報酬率參差不齊，一般約為
20%左右，而本次所議之15層大樓，據會議資料所述
及現場勘查結果，其通風及建築工程中部分天花板
及粉刷工程未做，故所訂售價不宜太高。」 

(2)財政局:「目前照國有土地計價標準加成的案件
已經很少，通常都加一成左右，甚至於僅照公告現
值出售。 

決議:按估算之成本加成2.2成計算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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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二、國民黨以私函影響政
府決策，排除台北市政府
警察局、環保局、古亭區
公所及台北市銀行之需求？ 

二、實情： 
（一）依73年7月24日國宅處簽呈說明三「本地區新建辦公

大樓鄰近中正紀念堂，係配合「變更中正紀念堂周圍地區
都市計畫為特定專用區計畫案」規劃興建，其使用限以做

為事務所使用為原則。中正紀念堂管理處曾表示盡量分配

較單純性單位使用，請避免出售太複雜單位，以維護中正
紀念堂之安全」。(附件2) 

（二）台北市政府秘書處係分配各單位辦公空間之權責單

位，71年11月24日曾發函「…本府其他單位需求價購時應
先函請本府核准其價購及辦公室面積後，始可編列年度預

算支應辦理」。(附件3) 

（三）另72年7月15日國宅處內簽說明一亦表示「除部分售
予原拆遷單位外，其餘售予府屬機關，但各需求單位迄未

確定價購坪數，或縱有價購意願因尚未報府核定，能否通

過仍不能肯定…」(附件4) 

（四）國宅處72年2月24日開會通知單附件載明「新隆里辦

公大樓配售案，兩件表示不擬價購，一件環境保護局報請

市政府擬價購三層(副本)件擬暫存…」(附件5) 

（五）台北市政府中環保局秘書處不同意，台北市銀行表

示本行暫不擬在該地區設置分支機構，多數單位亦無需求。

(回文九件皆無承購意願)(附件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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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二:民眾服務社申請變更房地產權，

內政部備查。 

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一、民眾服務社78年7月25日七
八財0072號函：「說明一、中央
委員會前以本社名義標購座落
於…壹棟。二、據悉中央委員會
業已依法向貴部辦妥登記，有關
該房地應移轉登記於該會名下。」 

二、民眾服務社96年8月15日公
文：「該社業務為擬定工作計畫
交各地民眾服務社執行，一向未
曾向社員收取會費或接受任何捐
款…」 

一、 
（一）內政部係基於民眾服務社社團主管機關立
場表達同意備查，非同意房地變更移轉予中國國
民黨。 
（二）未查明古亭地政事務所如何處理該公文？ 
（三）至83年6月8日系爭房地始以「買賣方式」
移轉登記予中國國民黨，而「非以更名方式」移
轉。 
（四）以本社名義未必指本黨與民眾服務社間構
成信託關係或其他法律關係。 
（五）退萬步而言，若係黨產會所指以「借名」
標購，則其後應是「更名」登記而非以「買賣」
方式登記 
二、 
（一）以96年公文推論74年間民眾服務社標售之
經費？ 
（二）該公文內容，重點在以各地民眾服務社執
行工作，與74年標售經費來源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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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三:中國國民黨有無承購大孝大樓

之資格？ 

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投標資格：「依法在中華民國領土有不
動產權利主體資格之非營利社團或政府
機關」 
 

一、投標資格是「非營利社團」，不是
「非營利社團法人」。國民黨依法有資
格投標，無須借「民眾服務總社」之名。
(不要張飛打岳飛) 

二、非法人團體有不動產權利主體資格。 

三、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在民國83年
前名下沒有不動產嗎？ 

四、若中國國民黨以「私函」就能主導
或影響本案標售，為何連投標資格都影
響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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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四:民眾服務社標得大孝大樓無

效？ 

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1691號判決意
旨：「縱認上訴人主張其與被上訴人
間有信託等關係存在，其目的顯在規
避法律規定承購國宅之法定要件，屬
脫法行為，難認合法有效，應不受法
律之保護。」 

一、本判決重點在規避法定要件，非
投標須知之要件。況中國國民黨當時
符合投標資格。 

二、扭曲最高法院判決之原意:判決
所稱難認合法有效是指信託等關係難
認合法，非投標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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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五:民眾服務社將建物及土地出售予中國國民
黨之價格，有故意低價出售？ 

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民眾服務社係於74年1月25日以4億3400萬
（高於底價230萬元）標得房地。並於83
年8月6日以1億0169萬1100元出售建築改
良物予中國國民黨。 

一、雙方既然是「買賣」，何以前面又說
是「借名」 

二、83年出售予中國國民黨之價格多少？
房地總價多少？(實價，非法定申報價格) 

三、黨產會刻意凸顯建築物價金一坪不足2
萬元，卻不提土地價金？又民眾服務社標
得時建築物一坪多少元？土地一坪多少元？ 

四、民眾服務社總社為獨立社團法人，非
中國國民黨附隨組織，民眾服務總社之取
得房地之價格，可以等同為中國國民黨取
得房地之價格嗎？ 
 

            
1
6 
             



 
             

爭點六:大孝大樓為不當取得財產？ 

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一、以民眾服務社為投標名義人，中
國國民黨無投標資格，故依據最高法
院82年台上字第1691號判決意旨，該
標單無效。 
二、中國國民黨以私函遊說將各需求
機關勸退（改購其他房屋），喪失公
平性，標售徒具形式。 
三、上述未保留予各需求機關行為，
違反國民住宅條例第7條及施行細則第
2章規定，應「先留社區活動中心、治
安等服務設施使用，若有剩餘再將其
標售或標租…」，違反政黨本質及民
主法治方式，而於法未合。 

一、中國國民黨於74年間屬非法人團體有不動產權
利主體資格，故有投標資格。 

二、各需求機構不擬或未獲同意編列預算參與標售，
有各機關公函可參。 

三、本標售無違反上述法律，按國民住宅條例第7
條第2項：「前項社區內政府興建之商業、服務設
施及其他建築物得單獨興建或利用國民住宅部分樓
層設置，並得由國民住宅主管機關連同土地標售或
標租…」施行細則第2章：「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
所稱服務設施，指郵政、電信、電力、自來水、瓦
斯、加油、治安、消防、保健衛生與管理站、幼稚
園、托兒所、社區活動中心、大眾運輸系統及其他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之設施。前項服務設施為公用
事業設施者，得由主管機關按社區需要量，協調各
該事業主管機關優先配合辦理。」「政府直接興建
之國民住宅社區內興建之商業、服務設施及其他建
築物，除配合社區需要，留供主管機關或其他有關
機關使用者外，得由主管機關連同土地標售或標租」 

四、依國宅處66年1月之「台北市古亭區新隆里都
市更新國宅新建計畫」第陸點財務計畫第四項商業
空間租售計畫即載明:將租售附屬商業空間作為收
益以減低國宅成本(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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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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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七:報告與結論矛盾之處 

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台北市國宅處預有出售對象，招標前
已決定得標對象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委
員會，並將投標資格限制為政府機關
或非營利社團；衡諸74年標售時一般
非營利社團資力，顯無力負擔整棟標
售高達四億餘元之價款，此條件設定
目的顯在於確保別無其他投標競爭對
象。 
 

一、國宅處出售對象是中國國民黨還
是民眾服務總社？ 

二、民國74年間一般非營利社團之資
力認定依據為何？黨產會如何回溯33
年認定民眾服務總社無力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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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點八:追徵金額之計算？ 

黨產會調查報告 國民黨回應 
以中國國民黨91年8月21日以13億元出
售房地予光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為基準，
扣除民眾服務社標購房地支出4億3400
萬元，再扣除民眾服務社移轉建築（不
含土地）予中國國民黨之契稅，再扣除
中國國民黨移轉予光華投資之土地增值
稅，等於7億8275萬8715元。 

一、光華投資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 

二、中國國民黨購買房地之總價為何？(實
價，非移轉登記之「法定」價格) 

三、為何不扣除民眾服務社移轉土地予中
國國民黨之土地增值稅?(也不考慮時間價
值、物價指數) 

四、光華投資是善意或惡意第三人？瑞昇
第一不動產股份有限公司（現源堃建設）
是善意或惡意第三人？如何認定已移轉第
三人而無法返還？建物與土地應分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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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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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於國民住宅條例第7條及細則第2章解釋錯誤。 

二、對於投標資格解釋錯誤。 

三、對於最高法院82年台上字第1691號判決解釋錯誤。 

四、以尚不存在「私函」抹黑並虛構中國國民黨之 

    影響力，刻意忽視需用機關之最終結論與實際 

    預算困難。 

五、對於取得房、地之第三人未調查其善意或惡意， 

    有無「如已移轉他人而無法返還時」之情形。 

六、未細算土地及房屋移轉時之稅賦，恣意計算追徵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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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MT Keeps Moving Taiwan. 
 


